
书香小说的读后感(模板9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
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书香小说的读后感篇一

假期里，我有幸读到了一本好书名为《简爱》。

读了之后，我深有感触。书中反映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
会的黑暗和寄托作者愿与此作斗争的勇敢志愿。我觉得书中
主人公的勇敢、坚强会一直影响着我们。当我们遇到了挫折
的时，也要像主人公学习，不应该只会埋怨自己的命运，不
应该相信命中注定。我们要勇于反抗，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命
运。要时时刻刻相信自己就是自己命运的创始者。

就这本书而言，故事情节并不烦琐，但它的措辞和所创造出
的意境，给了我深深的感触和震撼，主人公的那一份理智，
以及其内心的感情波动，欲进又退，欲退又进，尤其有一段
把主人公概括的最完整，就是罗切斯特装成一个巫婆，对家
简爱说：“你冷，你不舒服，且很蠢，你冷是因为你孤孤单
单一个人，你不舒服是因为多少甜蜜以及美好的东西都与你
无缘，你蠢是因为你明知道有一份幸福在等着你你却不愿向
他靠近一步”是呀，自从简进了桑菲尔德府这样的景况就一
直持续着，直到罗切斯特经过灾难后与她相间，才打破了这
似乎贯窜她整个感情生活的信条。她最终胜利了，是用她的
理智，可对这理智最后的结果却是一份“心酸的浪漫”简很
能干，也很有主见，有头脑，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东西烘
托着她，使她总比常人理智，比常人更有洞擦力和感受力，
这也许就是作者要创造的简的形象吧。



那前半部分呢，在她姑妈家和洛伍德学校呢，我想这是后半
部分的基石吧，涂色，添充，素描，把简刻出并赋给她那样
的性格，简从一开始，就注定在现实的孤独之中，使她懂得
拥有和珍惜，使她知道亲情友情和爱情的重要性，他对这些
的渴望是她在孤独生活中表现出的最强烈的愿望,为了这些她
甚至压制住了自己的主见和理智。

书香小说的读后感篇二

引入：1880年5月27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亚拉巴马州北部一
个叫塔斯喀姆比亚的城镇，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诞生了。然
而，1后，1980年5月29日，在中国南京，另一个即将创造辉
煌的生命也诞生了。100年的时光跨越，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
量使这两个生命有了某种联系。她们中一位是海伦。凯勒，
一位是周婷婷。

正文：静心坐下，面对着周婷婷的自传《墙角的小婷婷》，
我细细地观赏着。粉色简洁的封面上，印着婷婷的卡-通油画
头像。她淡淡微笑着，眼睛是那样的炯炯有神，耳朵竖起，
似乎在努力寻找已经遗失的听力。我试着闭起双眼，轻轻地
抚摸，并去感受着那封面凸起的字――“墙角的小婷婷”，
我用了良久才抚出这个标题背面的深度。不，这不算久，也
许用内心去了解周婷婷，会用上比这上百倍的时间。

传记文学《墙角的小婷婷》是作者周婷婷的自传。她一岁半
的时候因为药物过敏导致双耳全聋，在托儿所里总是孤零零
地蜷缩在墙角;3岁半才开口学会说第一个词;8岁能背下1000
位的圆周率;11岁被评为全国十佳少先队员;13岁荣获首届中
国残疾少年儿童成才奖最高奖;16岁成为中国首位聋人少年大
学生;17岁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在人民大会堂作了题为《我
要做中国的海伦%26#8226;凯勒》的报告;21岁被《中国妇女》
评为首届海内外最有影响力的时代人物，并留学美国;24岁同
时被哥伦比亚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生。



本以为，在这样一个传奇的经历中得付出无数的血和泪;本以
为，《墙角的小婷婷》将是一部历尽磨难、自强不息的个人
奋斗史，但读过之后发现：这本书中几乎看不到苦难的影子，
反而婷婷在接受倪萍访谈时说的一句“坚强并不代表快乐，
内心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坚强”给人以最深的震撼。耳聋的婷
婷面对人生的态度，要比许多健全人的还要健康和积极，取
得的成就要比许多健全人的还要多，活得比许多健全人更精
彩丰富，为什么?婷婷在书中写下――“没有不幸的人，只有
不幸的教育”。只是因为她幸运地受到了最理想的`教育，
才“把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教育家孙云晓评价)。

在此刻，我有了另一种独特的想法。也许，婷婷并不是墙角
的小婷婷，而是广阔天地的小婷婷呢?婷婷又怎么会满足于呆
在小小的“墙角”呢?书中，婷婷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写出了
身边每一个人的想法、表情，写出了自己的困惑，更写出了
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美丽愿望;她甚至能用心中的耳朵，听
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我相信她一定是
用心来感受这个世界，用心来享受生活。她远比我们这些正
常人活得幸福、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是知识给了她生活的
勇气，是知识给了她接受生命挑战的力量，使她能以惊人的
毅力面对困境，终于在无声的环境中找到了人生的光明。是
知识使她产生了一种信仰：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
抱持希望，不断奋斗。生命的意义何在，人生的价值何在?人
的一生是短暂的，我们似乎从未想过或不敢想象未来的世界，
每日懒懒地生活，懒懒地学习，遇到困难就怨天尤人，抱怨
上天不公。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时间如流水飞逝，
过去的日子不再重现，当我们回首往事，是否值得留恋?是否
值得纪念?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用知识点亮自己心中的灯，
我相信，这个世界将是一片光明!由此可见，知识的力量多么
巨大，它能使一个残疾人，变成一个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
会的人。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婷婷一样，把对知识
的渴求，看作对人生的追求，每天都抱着这种追求，怀着友
善、朝气、渴望去生活，我们的人生何尝不会欢乐、幸福呢!



一个人能不能取得成就，并不在于自身条件的好坏，而在于
自己是否拥有奋斗的精神。一个人只要有胸怀远大的理想和
奋斗目标，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就不会被客观条件所束
缚，就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让自己主宰
着自己的命运。

书香小说的读后感篇三

当读完《亮剑》之后，让我感动了，我被它征服了，《亮剑》
是一部英雄传奇，《亮剑》是一个英雄的成长史，《亮剑》
是一部弘扬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精神的小说。

中国人强调仁，包括对敌手。所以大敌当前，很多人逃之夭
夭并美其名曰：保存实力。但李云龙说：“古代剑客和高手
狭路相逢，假定这个对手是天下第一剑客，你明知不敌该怎
么办？是转身逃走还是求饶？当然不能退缩，要不你凭什么
当剑客？这就对了，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即使倒下，
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就叫做亮剑”。

任何一支团队，一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
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团
队组建时首任长官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团队注入
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团队灵魂永在。
这就是魂。中国人现在太需要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一种勇
立潮头不倒的精神，一种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一种铁嘴铜
头橡皮肚的精神了。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逢敌必亮剑。
”剑锋所指，所向披靡！“亮剑”精神，就是我们的魂。

和平年代的“亮剑”精神，应该是强国面前不卑不亢的国家
形象，应该是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民族风貌；应该是敢于
攀登，善于啃硬骨头的不畏艰难的英雄主义精神。如果，我
们每个人都把振兴中华作为己任，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祖国竭
尽全力，民族崛起指日可待，中华民族必将岿然屹立于世界
之林！和平年代，不再需要我们以命相搏，但是，英雄主义



精神绝不能丢！亮剑，是在金钱权势面前保持纯洁高尚的情
操；亮剑，是在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时遇挫折不气馁、敢于向
科学最前沿发起猛攻；亮剑，是在国内国际经贸战场上的斗
智斗勇寸利必争；亮剑，是在思想领域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坚
定不动摇；亮剑，就是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征程中，不管遇到
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艰辛，我们都敢于面对它，研究它，
战胜它，哪怕失败无数次！

血性男儿，勇于亮剑。于今而言，在中国大地，英雄主义精
神，不是多了，而是屈指可数！作为当代的青年，我们不能
把历史忘记，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一个民族更不能
把党一脉相承的精神忘记！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介莽夫，而是一个英雄的成
长史，看到的是英雄的气魄，看到的是多少中华儿女在当的
领导下，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优秀的党的儿女，在他们身
上，我还看到了，他们对祖国无比的热爱和对人民无比忠诚，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他们仍然以信当头。

有一句话叫“没有诚信你将一无所有”，这就是诚信的力量。
这毫不夸张，一个“信”字，赌上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格，连
人格都失去的人还能拥有什么呢？做人要诚信，做事要诚信，
做企业更要诚信，但是如今我们国家的企业最缺的就是诚信。
要想做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毫无诚信是不行的，没有强烈的爱
国精神也是不行的，现在的企业经营都讲究诚信，一部分企
业虽然有时会因不讲究诚信而暂时获利，但是长久之际他必
然会走向失败；企业没有爱国精神，那么他就会不顾一切后
果的经营，虽然获利“颇丰”，但是，他们却是有损我们在
国际上的形象，从而，我国的企业想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是非常艰难的。看看海尔公司，他们为什么能够进入“世界
五百强”，不就是因为，他们不仅有诚信，而且还有一颗爱
国心，他们才能够做大做强；再看看“雀巢奶粉”，看
看“三鹿奶粉事件”，看看“双汇瘦肉精”，等等，他们只
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就不在乎诚信，更不要谈爱国了。



总而言之，“亮剑”精神亮的并不只是剑，而是亮的一种勇
气和魄力，一种大气、豪气，一种壮志豪情，一种威信，一
种精神气概。所以，成功的企业的管理者要具备这种“亮
剑”精神，并在实际的经营管理中努力拼搏，创造出一片天
地。我们的民族企业更需这种“亮剑”精神，这样我们企业
才会永远的走在世界先进行列，我们的经济发展才会发展的
更好，民族企业才会走的更远。

书香小说的读后感篇四

《呐喊》是鲁迅先生写的一本小说集。他为了唤醒愚昧无知
的中国人，便弃医从文，写了许多著名小说，并收集在《呐
喊》里。

《狂人日记》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小说，它也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白话小说。所谓日记，就是一个人，得了“迫害狂”
之类的狂病，在得病期间写的日记。自然，日记中语无伦次，
狂人的所见所闻都被他认为是吃人。鲁迅先生想借狂人的口
吻，来反映封建社会这所谓“吃人”的本质。

鲁迅先生文笔精妙，因而文中有许多地方值得回味。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
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
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名义上是提倡孔子的“仁义道德”一大
套真理，可实际呢，自然是封建社会残暴统治、压迫、剥削
老百姓，使百姓的思想深受其毒害。封建社会，无论是谁，
都被这无形的思想所禁锢，以至于改朝换代，仍然逃不出封
建这圈子，而始终改不了多年这“吃人”的本性。

在第十篇中，“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
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会太平无事，怕还会
有人见情。佃户说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



们的老谱！”这几句我认为是妙到极点了。按这狂人的话说，
就相当于找个合理的借口吃了他。而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上，
又无偿不是这样。一些人为了推翻残暴的统治，而发动正义
的战争，但统治者不会这么束手就擒，统治者称之为“造
反”。一旦起义失败，往往这些英雄会留下千古骂名，英雄
就便为狗熊了。一个好人的头上被顶了个恶人的罪名，那些
真正的恶人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杀了这好人。

狂人其实是一个也觉醒的反封建分子的形象。所谓的疯言疯
语恰恰是最清醒、最真实的。而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传统也
使许多人的思想受到侵害和禁锢，能真正醒悟的人，反而被
视为疯子。作者写这篇时，当时正是封建统治刚刚被推倒的
没几年，仍然有人想“光宗耀祖”，复立封建社会。他们也
没有逃脱思想的牢笼，许多知识分子投入到救国救民，开启
民智的行列中。从最后那声“救救孩子”那悲切的呼唤，表
示了狂人对此的无奈，也用来启发他们的最后一声呼唤。

呐喊中其他文章，比如《孔乙己》、《药》、《阿q正传》都
是值得人去品味的，鲁迅先生借笔来唤醒当时的他们，同时
也为后世留下一笔精神财富，为中国文学打下了基础。

现代社会，早已不是那残酷、专制的封建社会了，但仍存在
一些类似于“吃人”的不平事。比如一些非法犯罪分子在网
上发布的一些针对某人的人身攻击；官场上暗地里的争斗；
一些杀人、贿赂事件等等。在身边的情况下，我听说一些工
厂单位不给刚来的职工发工资或少发工资，这其实也是一种
吃人现象吧。不过有些已经被法律解决了。

也许，大家也许也要向鲁迅先生那样呐喊，大家现代社会也
仍然存在许多愚昧无知的人，仍然会有一些不平事。呐喊吧，
为了祖国，为人民，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书香小说的读后感篇五

暑假的一天，我读了一篇《安徒生童话》里的故事，名叫
《卖火柴的小女孩》。读后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故事述说了
一位小女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平安夜被冻死在墙角边。

“卖火柴，卖火柴，谁买火柴啊…”小女孩可怜的叫卖声传
遍了大街小巷，尽管她怎样的喊也没有人来买她的火
柴。“小女孩”为什么在平安夜出来卖火柴呢?是因为她的妈
妈去世了家里也很穷。看看“小女孩”，再想想我自己，简
直就是一个生活在地狱里，一个生活在天堂里。

“小女孩”在寒冷的夜晚里出来卖火柴，而我呢，却在家里
享受着妈妈为我做的丰富而温暖的晚餐。小女孩和我的年龄
差不多，为什么生活的差距会那么大!那是因为“小女孩”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那里有冷酷、无情!没有人愿意买她的
火柴，结果“小女孩”在平安夜被冻死在墙角边，死前只能
幻想着暖和的火炉，喷香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和奶奶温暖
的'怀抱。而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我们这里有疼爱
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和许许多多的
好心人;我们这里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让我们读书写字;我们这
里有像园丁一样的老师教育我们丰富的知识，良好的习惯和
做人的道理。虽然我们身边也有一些象“小女孩”一样困难
家庭里的孩子，另外还有一些因为受到大自然灾害不能正常
的生活和学习的小朋友，比如说受到旱灾的云南的人们，受
到地震灾难的汶川和青海玉树的人们。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好
心人和志愿者去捐钱，捐生活和学习物品，并且亲自到灾区
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大多数人都很快的被救了出来，回到
了幸福的生活中去。

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这美好的一切，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
答祖国，献出自己的爱心去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们!



书香小说的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读了曹文轩叔叔的着作――草房子。由于是太喜欢
这本书，我读了没多长时间就读完了。文中的人物各有各的
特点，比如说光头的陆鹤、调皮机灵的桑桑、笛声优美的蒋
一轮、温文尔雅的温幼菊、美丽动人的白雀等等，让你一看
就可以记下来，并且印象深刻。

我被杜小康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杜小康虽然知道家境很不
好，但是他仍没有忘记读书、忘记学习。因为不能读书，竟
违背良心去偷别人的书，偷虽然不对，可是这一点可以体现
出什么？体现的不就是杜小康对学习深深的渴望吗？我们有
些孩子，很不喜欢读书，都希望一辈子呆在家中，永远不去
学习。我们都应该知足了！和杜小康比起来，我们是多么的
幸福，杜小康想读书都不能读啊！

让我们也向杜小康学习，变成一个热爱读书的好孩子！

书香小说的读后感篇七

看了九夜茴的小说《匆匆那年》，心里堵得慌。这不仅仅是
小说中那些人的青春，也是我们的青春。想念读书的那段时
光，青娇晶、壮志班。虽然回不到过去的那段岁月，幸好我
们一直都没有走失。

这本书在我手机里有几年了了，但一直没有看。这段时间拍
了电视剧、电影，这本书火了。偶然间看到同学在空间里发
布的关于这本书的状态，提起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

陈寻的.青春有很多人，孙涛、杨晴、海冰、吴婷婷、赵烨、
乔燃。他有着这个年龄的骄傲。一开始喜欢方茴也是因为方
茴没有注意到他，渐渐地他对她有了兴趣。陈寻很有个性，
为了让方茴看到篮球场上的他，就把校服反着穿。



一开始他们的爱情就面临着很多考验。陈寻的朋友海冰不同
意他们在一起，每次朋友聚会时海冰都会暗示方茴。方茴是
胆小的，很怕以前的事情会再次发生。陈寻觉得没有什么事
情可以让他们分开，一方面和方茴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悄悄
地跟儿时的伙伴在一起。期间又因为这些事让两个人之间有
了一些矛盾。

还是中学生的她们恋爱必须低调点，特别是老师和父母知道
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同一个班上的他们说话的机会很
少。

上大学以后他们在一个学校，可以不用再偷偷摸摸了，但两
个人之间的距离却远了。没有来自外界的压力，两个人的感
情变得很平淡，这个时候的陈寻可能觉得方茴太无趣了，因
为方茴是那么的安静。陈寻还未和方茴分手，就喜欢上了另
一个姑娘沈晓棠。这是一个完全异于方茴的女子，热情又大
方，他不用偷偷摸摸地与儿时的伙伴聚会，也可以大大方方
带着她去见自己的朋友。沈晓棠就个性上来说和陈寻很像。
陈寻早已忘记了当初自己是如何喜欢方茴的。

方茴的青春只有陈寻，以至于分手后一直没有走出来，甚至
做了伤害自己的事情。其实这样有何用呢，让陈寻后悔与愧
疚又能怎样，他的心早已变了。继续在一起两人都难受。有
时候就是这样，明知道对方是个，仍旧爱的死去活来。

陈寻注意到方茴是因为方茴没有注意到他，但乔燃喜欢方茴
是真的喜欢。他们都好静，又有相同的爱好。性格相同的他
们注定没能在一起，若是乔燃勇敢一点，先于陈寻向方茴表
明心意，故事可能就会换个方式发展了。

林嘉茉的青春是敢爱敢恨的，或许是因为太年轻了，她处事
并没有特别考虑旁人的感受。喜欢一个人就说出来，管苏凯
有没有女朋友，管方茴和陈寻是不是在一起。爱情在她的世
界里是第一，友情次之。我甚至觉得她不是真的喜欢哪一个



人，她喜欢的是爱情带给她的感觉。

苏凯要去读大学前，他们聚在一起，嘉茉喝了很多酒。其实
她做一系列事情还是希望苏凯能注意到她，能够因此喜欢她，
就像后来的方茴做的那些伤害自己的事情一样。

故事里的这些人的形象都很鲜明，有一个共同点是大家都很
傻。青春不都是这样的吗？虽然傻，但又是无比的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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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小说的读后感篇八

看完了《呐喊》这本书，我深刻的体会到在三年自然灾害和
十年**的背景下，他们的无知和愚昧。

《呐喊》这本书，每一篇都深深震撼了我的心。我无法想象
那时他们的生活。

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一篇文章是《狂人日记》。这篇文章的
背景是三年自然灾害下发生的。明显的反应了社会的黑暗与
丑陋，人性的可怕，他们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心狠手



辣的事。在那样的年代，没有粮食，他们饥饿到了恐惧。开
始人吃人这一可怕的行为。在面对饥饿，面对自然灾害时，
主人翁的哥哥吃了自己的妹妹，又筹划着，吃自己的弟弟，
就在这危险面前什么情同手足，什么亲情全抛至脑后，荡然
无存了，剩下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只为填饱自己的肚子，只
要达到这目的，哪怕不择手段也则所不惜！

可是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你吃了别人，又怎么能知道，哪
一天别人会吃你。而在当今社会，不是人吃人，而是利益关
系，金钱关系。社会的黑暗，为了自己，为了让自己得到好
处，可谓能“大义灭亲”不惜手足之情，友情。只为个人己
私而贪图一点点小小的利益。就因为这利益，你还必须是不
是提防别人陷害你。

在文章的结束，鲁迅写道：“没有吃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如今大他们是孩子们的榜样，大他们的举手投
足，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为了下一代不再辛苦的生活，
为了下一代能有一颗感恩的心，请放弃你们那一点点小小的
私利，孩子是祖国的希望与未来！

“救救孩子……”

“救救这个社会……”

这句惊天动地的呐喊，怎能不值得大家好好思索呢？

这整本书，让我有了对社会的另外一个认识让我对鲁迅先生，
更多的仰慕！

书香小说的读后感篇九

不知为何，这一部小说在金庸的作品里算是相当低的了，我
觉得挺好的。这一步小说线索非常清晰，如果说有败笔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败笔是温青青这个人的塑造，比较拧，我觉得



不太讨好读者。

小说的开头从浡泥国的两位来中土赶考的书生写起，这一侧
面反映了外面国家对大明王朝的向往，然而很遗憾，他们没
赶上好时候，险些赔上命;小说的最后，这两个人和上次跟着
一同回去的镖师再次来到中土，因为他们听到中土太平了，
他们想亲睹一下太平盛世，很遗憾，李自成的盛世名不符其
实，自始至终中土反而不如他们的小国家的人民生活幸福，
在最后，袁承志偕同众友离开了中土，说是去南亚的那个小
海岛上落脚生活去了，他们开辟了一个新天地，颇有世外桃
源的味道，这是一种逃避，不过也是无可奈何的逃避，清兵
入关，他们不愿降服，只得离开。树欲静而风不止。

我们可以把这部小说理解为是对袁崇焕将军的致敬，大家都
知道，金庸先生非常崇敬袁崇焕，一个爱国将领，最后被皇
帝错杀，更重要的是受到了百姓的错怪，何其委屈。袁崇焕
死后，其子袁承志发挥余热，继续驱除鞑虏，以一代大侠的
身份，这就注定了他的反抗很有局限性，因为这是打江山，
不是称霸武林，一人之勇用处甚小，除非建立一支强大的军
队才有资格跟清兵对抗，袁承志没有军队却不能归咎到他的
眼界低上，因为他们所有人，都以为闯王李自成就是那个为
天下苍生奋力拼搏的将领，袁承志以为自己的使命只是以一
代侠士的身份协助李自成打天下，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意
识到，李自成的境界，原来是这样低，所以失败，所以我们
看到，故事的结局是国家哀鸿遍野，黄钟毁弃，最多，只是
袁承志一行人，去了南亚小岛，维持他们的乌托邦去了。

看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不自觉的联想到《书剑恩仇录》，其
实挺像的，都是反清，然后都有一帮为此奋斗的侠士，但是
我更喜欢书剑，因为那里面的所有人最后是生活在一起的，
互相扶持，以图下一次对抗，他们也是一种桃花源，境界却比
《碧血剑》的高，因为前者始终是与现实接壤的桃花源，是
不会放弃信念的桃花源，后者呢，不是所有人都在一起了，
很多侠士没有同去，比如，华山派众多门人，还有，阿九，



所以我觉得，看似结局是个桃花源胜地，但是是有局限性的，
是一种离别。

金庸的很多作品都有一种桃花源意识，到底，人是为了美好
生活而存在的。


